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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标
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
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大庆 43 名曾遭洗脑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
洗脑班为了达到转化她的目的，给付

成华灌芥末油，打脸，用塑料袋包头，

用烟熏，不让睡觉。付成华绝食抗议

迫害，四、五天后强行给拉到医院打

点滴，不法人员用束缚带捆住付成华

的双腿和一个胳膊。  

敛财—勒索洗脑费  

在揭露洗脑班迫害的时候，法轮

功学员不止一次被世人问道：“他们

与你们个人无冤无仇，他们为什么要

下那么狠的手呢？”是为了钱。大庆

油田公司 610 办公室主任刘希平就

曾经对其熟悉的人说：“省 610 办洗

脑班，就是为了挣钱。”下面的事实，

更能明确回答这个问题。  

大庆法轮功学员在结束洗脑班

地狱般的日子后，都必须向洗脑班交

纳所谓“转化费”，金额一万、二万、

三万不等，高的达到五万元，仅举几

例：  

郭树岩，其单位被勒索“转化费”

两万元； 

    宋晓芬，其单位被勒索“转化费”

一万多元； 

    谭秀梅、王晓红，单位开十万元

支票给齐齐哈尔洗脑班作转化费；

    李业泉，单位垫付三万元“转化

费”，后再从个人工资中扣回去；

    刘淑芬，因被判冤狱，已被非法

开除工职，其孤苦伶仃的母亲根本拿

不出“转化费”，原单位被迫按照油

田公司 610 要求，向洗脑班支付了两

万元“转化费”； 

    张林鹰，其家人被勒索“转化费”

5 万元。  

洗脑班拿到的钱不仅仅包括“转

化费”，还有中共投入的大笔“建设

费”、“教育费”，如果法轮功学员

被“转化”，还会获得“转化”奖金；

如果没有法轮功学员 “转化”，洗

脑班就不能申请投入费用，（转下页）

【明慧网】从目前能够准确获得

的信息，黑龙江省大庆地区至少有

43 名被强制洗脑班迫害过的法轮功

学员本人或家人代为控告首恶江泽

民，他们的诉江状已经于 2015 年 12

月底前通过邮局或网络举报方式递

交到 高检察院。  

在恶首江泽民掀起迫害法轮功

的运动后，共产党惯用的强制洗脑的

各种所谓“学习班”又纷纷出笼，许

多被冠以“法制教育”“关爱”之名

称。在长达近十七年的迫害过程中，

这种洗脑班作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主要场所之一，其助纣为虐的程度与

监狱、劳教所或看守所等其它迫害场

所不相上下，而其在精神上对法轮功

学员的迫害也绝不亚于其它场所，甚

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因其隐秘性和

欺骗性，致使那里发生的迫害很难让

外界知道。  

伪善欺骗 变态折磨 

几乎每一名被洗脑班迫害过的

法轮功学员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就是

刚到洗脑班，迎面而来的一定是热情

的笑脸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而一

旦法轮功学员拒绝放弃信仰，拒绝写

“三书（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

“笑脸”立马就变成了“鬼脸”。  

大庆法轮功学员张林鹰对洗脑

班这样描述：“在洗脑班里，我看到

了这个世界上 丑恶的一幕，表演

‘善良’。”“当我把之前被迫写的

‘三书’撕毁后，我招致了毒打，他

们用书代替拳头，疯了似的向我的头

和脸上打来，之后，我被迫坐在冰凉

的水泥地上，而且必须保持双腿伸

直，两手放于身体两侧，只要一动就

会招来‘你就是人渣，你就是阶下囚’

的谩骂和随意的脚踢，起来的条件是

必须写‘三书’。” 

洗脑班为了达到逼迫法轮功学

员放弃信仰的目的，可谓不择手段，

除了毒打，偷着下药、烟熏、灌芥末

油、戴黑头套等也是洗脑班常用的手

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变态折磨。 

■ 石晶，大庆电力集团供电公

司职工，2013 年被绑架到建三江青

龙山洗脑班。因石晶拒绝写“三书”，

洗脑班打手们将石晶的嘴连着脖子

用胶带缠上、封住，两只手分别用两

副手铐铐在两个沉重的皮椅子上，强

制保持胳膊抻直状态。不长时间，石

晶的两条胳膊就开始肿胀，手掌因不

过血开始发黑，疼痛难忍的喊声透过

胶带的缝隙传出来，打手们不但没有

怜悯之心，又多缠了几圈胶带，令石

晶几乎窒息。石晶被三次施加抻刑，

打手们将石晶蹲铐，手臂抻成一字

形，站不直、坐不下，这样的抻刑持

续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  

■ 大庆市人民医院护士、法轮

功学员刘莹，2012 年 8 月 28 日被大

庆市开发区政法委、“610”等不法

人员绑架，并被劫持到伊春洗脑班。

在洗脑班，刘莹经历了野蛮灌食。灌

食时胳膊、腿都被绳子捆上，并由四、

五个男打手拽头发、撬嘴，打骂着、

掐腋窝往鼻子、嘴里灌，头发、脸上

粘满了食物，衣服都湿透了，头发被

拽落了一地。这样的野蛮灌食一天要

进行四、五次，惨烈的景象让人目不

忍睹。 

■ 付成华，大庆市杜尔伯特内

蒙古族自治县人。2012 年 6 月被从

大庆第一看守所转到七二一洗脑班，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简称“追查国际”，于 2003 年
1 月 20 日成立，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总部设于美国波
士顿，目前已在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设有分部。
本组织的使命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
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
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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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因此，洗脑班“转化”

的学员越多，其收入就越大，这

也就是造成洗脑班里的人员对法

轮功学员下狠手的直接原因。  

诉江状中的心声  

无论法轮功学员曾经在洗脑

班里遭受过怎样的魔难，承受过

怎样的羞辱，在法轮功学员的心

里都没有仇恨，因为每一名真修

的法轮功学员都会遵循李洪志师

父的教诲，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为

人处事。  

大庆法轮功学员刘凤林在诉

江状中说：“我按照真善忍的标

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却被当

地政法委、610、警察、国保、社

区、洗脑班、检察院、法院、监

狱和本单位迫害了十几年，身体

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经济遭受很

大损失，特别是精神遭受的打击、

折磨更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虽

然直接参与迫害我的人有一定的

责任，但这些人也都是受害者，

是被被控告人江泽民下令胁迫他

们或者利用金钱、在仕途上提拔

才导致他们这样干的，江泽民是

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是迫害法

轮功的真正元凶，是江泽民把中

华民族推向了毁灭的深渊。为了

给大法清洗不白之冤，为了给我

师父讨还公道、清除邪恶的诬蔑

诽谤玷污，为了匡扶人间正义，

我特此向 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对

江泽民的控告。”  

洗脑班的邪恶已经被法轮功

学员通过真相和诉江的方式公开

于世，真心呼唤还在操纵、参与

洗脑班迫害的人们，赶快悬崖勒

马。诉江大潮势不可挡，清算江

泽民集团的日子指日可待，现在

是上天在给人选择未来的机会。

全国上下因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

到报应的事例正在持续发生，明

慧网上登载的报应案例也比比皆

是。人不治天治，不相信报应不

等于没有报应，莫等报应来时，

悔已晚也。◇  

新修订的《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

透露的信号
【明慧网】从 2016 年 3 月 1 日开

始，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

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正式施行。同

一天，1999 年 6 月 11 日开始实施的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

追究规定》废止。 

新旧规定有一个显著区别：旧规

定中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可以

不追究警察责任的条款，在新规定

中没有出现。这透露出一个很重要

的信息。 

从基本的道理上说，上级的命令

是错误的，那么警察就不应该执行

这样的命令。可是旧的规定中告诉

警察的是这样的命令也得执行，因

为犯了错不追究执行命令的警察的

责任。这个旧规定显然存在诸多问

题。因执行命令而犯错，那不是下

达命令的上级明显先犯错了吗？警

察不被追究，那上级不是更不会被

追究？何况那下的命令只是犯错的

问题吗？那不涉及到法律问题吗？

难道上级命令警察枪杀无辜，警察

就得开枪？！旧规定不但不合理，

而且违法。这个旧规定在为基层警

察执行错误命令或违法命令开脱的

同时，也把中共上层的罪责推得一

干二净。 

其实当初中共搞出这个规定是有

卑鄙的用意的，针对的对象主要是

法轮功学员。法轮功修炼真、善、

忍，实实在在做一个好人。就是因

为人数众多，引起江泽民的妒嫉和

恐惧。当江泽民要迫害法轮功时，

面临的 突出的问题就是违法的问

题。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了将迫害推

行下去，临时搞了这么一个规定。 

大家知道，江泽民为迫害法轮

功，专门成立了一个凌驾于法律和

政府权力部门之上的“610”。这个

“610”类似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

和中国的文革小组，它虽说挂靠在

中共的政法委，实际上它直接听命

于迫害的首恶江泽民。这个“610”

因成立于 1999 年 6 月 10 日而得名。

旧的规定颁布的时间是1999年6

月 11 日。这个时间与“610”成立的

时间只相差一天，显然，江泽民为

迫害法轮功提前就已在违法的问题

上谋划好了。就是因为这个谋划，

使得无数的警察在无知中充当了江

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工具。 

新规中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造成错案，不受执法过错责任人

单位、职务、职级变动或者退休的影

响，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如果在

执法过程中存在因贪赃枉法、徇私舞

弊、刑讯逼供、伪造证据、通风报信、

蓄意报复、陷害等故意造成执法过错

等情形，将被从重追究。”中共在迫

害法轮功的过程中，造成了多少法轮

功学员被摧残致死、致残的情况，又

有多少警察采用徇私舞弊、刑讯逼

供、伪造证据、陷害的手段谋害法轮

功学员。新的规定明确告诉警察，这

些都将被终身追究。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

据，是非法的。新规定的出台无疑是

告诉警察，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只

要是不合法的，警察就可以不执行，

因为执行了错误的命令将来是要被

追究责任的。◇（文/李寂然） 


